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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運輸已經成為了人們出行方式的最佳選擇

之一，它訂購方便、節省時間，然而有個別乘客提早

購票成功，到機場時卻被告知無法登機，因為飛機座

位已滿，航空公司解釋是因為該航班超額售票，並會

立刻說明，這是普遍現象，是一個“國際慣例”。 

甚麼是超額售票呢？超額售票是指，航空公司在

明知特定航班購票人數滿員時，仍然對外銷售適當數

量的機票的現象。對於很多從未瞭解和有過被超額售

票的消費者來說，這個現象簡直極度不合理，提早支

付了全部價款，卻得不到預定好的座位，絕對是航空

公司賺黑心錢！但是超額售票確實是一個國際慣

例，幾乎所有的航空公司都有這種行為。 

 

 

一、超額售票的形成原因 

 

在比較早的航空售票之時，因為聯繫方式不便、

航綫不夠穩定、乘客們退改機票，經常導致超售發

生，幾乎在各國所有的航空公司網站裏都能找到關於

超額售票的解釋以及相關規定，早在 1978 年，美國

的所有航空公司年超售人數為 10 萬人次，1986 年，

美國的年超售人數則已經達到了近百萬人次。 

航空公司超額售票的主要目的是增加座位的合

理利用率來減少損失。由於現在網絡十分發達，購買

機票就變得非常方便，在中國的各航空公司網站，提

前兩個月左右就可以購買到打折機票，購買全價票則

最長可提前一年購買，機票的退改簽都相當方便在網

站上即可完成，折扣機票的手續費也沒有那麼高昂，

全價機票更是起飛 48 小時前無需費用任意退改，如

此方便的情況自然也帶來了問題，那就是總會有少部

分乘客在起飛前退改機票，結果就是一架飛機起飛後

還有很多座位空餘。“在現實中，我們發現一些航班

每次總有 3 至 5 名已經購票的旅客沒有乘坐飛機。基

於這樣的統計和測算，我們會在一些特定的航班上實

行一定比例的超售，以減少損失。”一位航空公司內

部人士說。1 看似微不足道的幾名，每天的航班數加

起來那麼就是個巨大的數字，一年的數字更是不可想

像，由於航空公司運輸成本很高，更新更換發動機、

燃料、飛機定期檢修費用等等，對於經營者來說，乘

客單方造成的這筆費用不容小覷。 

另一方面，對於很多有急迫需求的旅客來說，超

售是一件利大於弊的事，如果沒有超售，那麼購買時

發現航班已經滿員，乘客將無法及時趕去目的地，超

售的情況下，乘客則有很大的機會上座成功，有急迫

需求的旅客很少，那麼每次都會空下的 3 至 5 名座

位，既滿足了乘客需求又讓航空公司減少損失，何樂

而不為呢。 

但是，超額售票帶來的問題就是，特殊情況下，

偶爾會有乘客都完美上座，而導致有個別乘客無法登

機，耽誤了暫停乘客的時間，消費者的權利沒有得到

保護，針對這一問題，各航空公司的網站上也有介紹

發生此問題後的賠償問題和解決方案，然而這些後續

的賠償都不盡如人意，我們必須依靠法律來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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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法維權面前，航空公司難逃其責 

 

(一) 依照《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維權 

1.《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請求權條款 

乘客和航空公司的關係，是消費者和商家的關

係，這是一種交易關係，這種關係毋庸置疑，對於超

售情況必然給乘客帶來實際的時間損失這一方面，我

們可以運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維護乘客權利。《消

費者權益保護法》第 8 條明確了消費者具有知悉接受

的服務的真實情況的權利2，對於購買了超售航班機

票的旅客來說，航空公司答覆超售是國際慣例，但並

不是每趟航班都有超售的情況，旅客只能是知悉可能

會有超售的風險，但是在購買機票時、購買機票後到

領取登機牌時，均不知道自己所選航班是否超售，國

內航空公司並未告知其真實情況，即是否超售，旅客

也無從知悉。這一點上，歐美國家的航空公司均明確

會在旅客購票前或之後告知，旅客有選擇購買或不購

買的權利。然而有趣的是，2007 年民航總局運輸司就

已經下發過《關於規範客票超售有關問題的通知》，

文件中明確規定航空公司必須事先告知旅客航班超

售情況，並必須對無法登機的旅客提供相應服務和一

定補償。3 中國的航空公司卻幾乎同時忽略此通知，

目前為止幾乎沒有告知乘客的情況，此通知的缺憾在

於，沒有規定具體的補償金額，雖說根據航行旅程的

不同和票面價格的不同無法確定具體數額，但是可以

提供相應的範圍以及計算方法。這裏明確了航空公司

告知義務，《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 16 條規定，航空

公司未履行依照通知所規定的義務4，我們即可運用

消費者法中的條款維權。 

2. 超售行為是否構成欺詐 

一些人認為，超額售票的行為不涉及到欺詐。首

先，法律上並沒有禁止航空公司超額售票的條款，超

售也確實是國際航空中的慣例。其次，航空公司在網

上一般都有關於航班超售和補償方案的介紹，主觀上

沒有惡意，乘客自己也有沒有盡到注意義務的過錯。

而且，航空公司主觀上並不希望有旅客因超售而無法

登機的結果發生，僅僅是為了少些虧損而為之。航空

公司主觀上知道會有這種情況發生的可能，但又自信

地認為這種情況不會發生，所以是過於自信導致。5 

對於上面把航空公司主觀定性為過於自信的觀

點，我不是很贊同。第一，超售行為沒有法律明令禁

止，並不代表這種行為合理，超售作為一種國際慣

例，在中國是否就一定被接受，國際慣例是否被中國

人民所接受？是否就適合於中國相關領域？第二，對

於航空公司主觀上的定性，惡意確實缺少，但是惡意

並不是中國民法所要求的欺詐要件，欺詐只要求有故

意而非惡意，同時，對於旅客的主觀沒盡到注意義務

的問題，我們要知道旅客是否知悉有超售的行業規定

才能定性，對於習慣了鐵路運輸出行的絕大多數中國

群眾來說，超售行為可以說是難以理解和接受的，多

數人也都是親身經歷才瞭解超售是甚麼意思，更意識

不到超售的合理性，在中國的傳統觀念都是，一物一

賣，對於不動產的一物數賣更是明顯違法的，目前這

種超售行為並不被乘客們所理解和接受。另外，航空

公司寫在官網中的位置並不明顯，例如四川航空，要

點擊其航空公司規定，非常多的篇幅，反覆查看才能

發現有關超售的介紹，作為消費者是很少能夠將一家

航空公司的每一條規定都仔細讀完的，而且這種涉及

到旅客切身問題的規定，寫入的位置非常不明顯，提

示的方式欠缺明確性和指向性，超售的航班也不給予

通知，乘客難以知道，所以要求中國旅客目前來盡到

這點注意義務是很不現實的，不能將此規則於旅客過

錯。最後，航空公司明知超售會導致有乘客不能上

機，每年都會有一部分旅客遇到這種情況，即使是極

小的一部分，但是航空公司明確的知道，這種可能性

每個航班都可能發生，為了航空公司利益而犧牲乘客

利益，這種行為對於乘客本就是不合理不公平的，中

國現在廉價航空大量出現，這種十分低廉的價格，本

就為了吸引大量的乘客購買，購買機票而不出行的乘

客是極少數的，所以發生超售的可能性越來越大。明

知可能會有這種情況發生，但並不採取提醒的方式來

盡量使乘客避免，而是放任，這已經與過於自信主觀

上相信不會發生的情況不一致了，而是故意隱瞞真實

情況，相信如果航空公司在超售時明確告知旅客本次

航班超售，一些旅客可能是不會選擇購買本次航班

的，那麼也會減少超售給乘客帶來的風險，但是航空

公司偏偏為了上座率而沒有告知。 

故意隱瞞真實情況使消費者陷入一種航班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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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座位的錯誤認識而購票，之前也有相關案例法官判

決超售屬於欺詐行為，2014 年 11 月份溫州市龍灣工

商分局針對航空公司超售導致兩名旅客暫停的情況

作出了行政處罰，認定為以欺詐形式超售機票。6《民

通意見》第 67 條表明，欺詐的構成要件包括：欺詐

方有欺詐故意並實施欺詐行為、被欺詐人因此陷入認

識錯誤、被欺詐人因意識錯誤而做出了意思表示。那

麼問題在於航空公司沒有告知消費者航班超售的行

為是否屬於欺詐行為。航空公司在售票時超額售票，

在明知已經購買機票的旅客中會有人可能因為超售

行為而無法登機，卻依舊超售，放任這種後果發生，

而且沒有履行相應的告知義務，此時，訂票的乘客都

是很肯定地認為自己付款後登機完全沒問題了，根本

不知道自己能否登機成功還是個未知數。航空公司屬

於故意隱瞞真實情況，並明知會有旅客可能無法登機

而放任這種情況發生，使乘客誤以為萬無一失，我認

為是有欺詐成分的，可以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第 55 條要求懲罰性賠償。 

 

(二) 依照《合同法》維權 

1. 給付不能還是遲延履行 

從《合同法》的角度考慮，一些人認為超售而使

旅客暫停的行為屬於給付不能中的事實不能。狹義上

的給付不能指在主管和客觀上都不可能實現，運輸合

同的標的具有明顯的特定性特者，即時間和空間的特

定性，一旦在規定的時間地點不能實現，就發生給付

不能，這是屬於一種定期行為，因為在特定的時間過

後，對於債權人來說履行的意義和目的都完全改變

了，所以沒有及時履行就無法補正。航空公司在規定

的特定時間、地點無法讓乘客登機，發生履行不能。 

航空公司不能提供響應的特定航班座位，是事先

可以避免的，即不為超售行為，而且事先可以預見

的，即明知已經滿員繼續售票，所以屬於“可歸責於

債務人的給付不能“，《合同法》第 94 條第 1 款規定

了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事項，乘客可以依據第 4 項

“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債務或者有其他違約行為致

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享有合同解除權，乘客可以

直接解除合同，同時依據《合同法》第 97 條有關合

同解除的條款，在合同接觸後，要求航空公司對自己

已經履行了的部分賠償損失和採取補救措施，並依據

《合同法》第 119 條規定，要求航空公司承擔退改簽

的費用。 

還有部分人認為航空公司構成遲延履行，認為屬

於遲延履行中的給付遲延。航空運輸合同雖然是定期

合同，但是在合同中有關於特殊情況無法登機可以退

改簽的規定，這些乘客也都知道，例如航班取消、延

誤等都會給予改簽，也就是說明，這個運輸合同是可

以延遲履行期限的，不是絕對的履行不能。給付遲延

要求：需有債務存在、履行需有可能、債務履行期已

經屆滿、需因可歸責於債務人的事由未履行、需無法

律所規定的正當理由。航空公司因為自身超額售票，

本來可以履行債務卻造成履行期屆滿未履行，但是和

乘客協商後延長了履行期限，可以認為是遲延履行。

依照《合同法》第 107 條規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

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的，應當承擔繼

續履行、採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航

空公司因此需承擔違約責任，乘客可要求航空公司繼

續履行、採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但此時不能

適用《合同法》第 94 條的合同解除權，除非航空公

司符合了第 1 款第 3 項的要求，即遲延履行並“經催

告後在合理期限內仍未履行”，乘客才可以行使合同

解除權，並依據《合同法》第 97 條承擔賠償責任。 

2. 格式合同 

另一方面，乘客在航空公司網站點擊同意並閱讀

協議、填完個人信息、選定航班並付款後，乘客便與

航空公司達成了一個運輸合同，作為合同的一方，乘

客也可以依據《合同法》的相關規定來維權。《合同

法》第 60 條規定，航空公司應當遵守城市信用原則，

根據合同的交易習慣旅行通知的義務7，國際上的航

空公司在有航班面臨超售情況時至少都會在官網上

發出通知告知乘客們注意本次航班超售，而中國的航

空公司在超售上遵循了交易習慣，卻在告知義務上不

遵循，深航在 2016 年的 3 月份終於做出了超售通知

的新規定，這也為其他航空公司做了榜樣。因為航空

公司違反了誠實信用原則而使乘客不知超售情況導

致暫停行程，根據《合同法》第 42 條第 2 款8和第 107

條，對於航班全票賣出卻依舊銷售給了部分乘客們，

航空公司故意隱瞞了這些乘客與訂立合同有關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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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事實，並沒有按照與乘客約定的航班安排旅客登

機，應當承當損害賠償責任。然而，對於點擊“同意

並閱讀協議”，乘客有仔細閱讀協議的義務，航空公

司一般都會有對於暫停乘客解決辦法的說明，然而，

消費者在這裏只有點擊同意或不點擊的選擇，並沒有

去協商和修改合同條款的方法，所以協議中所約定的

內容都屬於格式條款，航空公司對於超售問題的說明

和解決方式的陳述自然也都是格式條款。《消費者權

益保護法》第 26 條規定，經營者在經營活動中使用

格式條款的，應當以顯著方式提請消費者注意商品或

者服務的數量和質量、價款或者費用、履行期限和方

式、安全注意事項和風險警示、售後服務、民事責任

等與消費者有重大利害關係的內容，並按照消費者的

要求予以說明。經營者不得以格式條款、通知、聲明、

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費者權利、減

輕或者免除經營者責任、加重消費者責任等對消費者

不公平、不合理的規定，不得利用格式條款並借助技

術手段強制交易。中國的航空公司對於超售問題的賠

款如此之低，顯然屬於本條所說的“減輕了經營者責

任”，不夠公平合理，根據《合同法》第 39 條，航

空公司作為格式條款的提供者，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

定超售問題導致誤機時的乘客權利和自己的義務，並

採取合理的方式提請乘客注意自己賠款數目和處理

方式，並按照乘客要求予以說明。9 現在國內的航空

公司一般對受超售影響的旅客賠償金額人民幣 200

元，這個賠償金額明顯不夠公平合理，時間首先是十

分寶貴不可估量的，其次即使這段時間的損失可估，

也不能單單用人民幣 200 元“打發”了事。根據《合

同法》第 112 條、113 條分別規定的責任承擔方式，

第 112條規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

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的，在履行義務或者採取補救措施

後，對方還有其他損失的，應當賠償損失。第 113 條

表明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

不符合約定，給對方造成損失的，損失賠償額應當相

當於因違約所造成的損失，包括合同履行後可以獲得

的利益，但不得超過違反合同一方訂立合同時預見到

或者應當預見到的因違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損失。在履

行義務或採取補救措施後，對方還有其他損失的航空

工藝應當賠償損失，損失賠償額應當相當於因違約所

造成的損失，包括合同路行後乘客可獲得的利益，單

不能超過違反房定理同時遇見到貨應當預見到的可

能損失，本人認為，航空公司可以預見到很多乘客的

損失，很多乘客選擇飛機出行目的就在和時間賽跑趕

着去做很多事情，這些事情如果沒那麼重要也不會急

着要走，這裏可獲得的利益可絕對不止人民幣 200

元，沒有人會因為人民幣 200 元的可獲利益花費金額

人民幣 300-800 元的機票去爭取，所以可獲利益至少

是絕對不少於機票實際繳納金額的。 

 

(三) 國際慣例是否可以作為抗辯事由 

航空公司面對欺詐的職責，往往會搬出“國際慣

例”作為免責，這種抗辯理由我認為是不成立的。首

先，在中國所參加國的國際公約或文件中並沒有超售

的相關規定規則。另外，航空運輸在中國興起的時間

並不長，中國民航的初創完成時期是 1978 年，真正

擴張到人民群眾隨時隨地隨意購票搭乘是在 2002 年

後，而那時機票的票價還比較高昂，廉價機票普遍出

現是在 2005 年各網站大肆興起之後，短短幾年期間，

因為票價折扣很大，才有大量的人群選擇乘機出行，

也才有了超售現象發生，這種情況下，民航局和航空

公司從未對超售現象進行過正規官方介紹，購票時也

沒有任何提示，僅僅在運輸合同中列出一個條款，想

必是不太合適的，即使確實是國際慣例，在中國國內

適用目前也不適合。而且我們國家的人民習慣於搭乘

火車汽車，這些交通方式購票時都會直接選好座位，

購買了一定有座位，超售現象從未接觸過，突然讓人

們接受這種超售情況並用“國際慣例”來作為理

由，實在無法令人接受，也是乘客事先根本無法預料

到的情況。 

對此，中國消費者協會副秘書長武高漢表示，

“中國消費者協會反對經營者用國際慣例來解決國

內的消費者問題”，他認為，對國際慣例的飲用首先

應該考察其是否符合中國的國情，符合中國法律法規

的相關規定，如果與中國法律相衝突肯定時不能被引

用的，在中國只有經營者有權引用對自己有利的國際

慣例，對於不利的條文卻不引用。中國政法大學民法

學教授費安玲也持與武高漢相似的意見，她認為，不

能因國際上其他國家把超售從行業慣例發展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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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就同樣套用到中國的情況中，國家與國家間的規

則不可相互套用。 

因此，如果適用航空超售作為國際慣例來免責的

話，就屬於航空公司單方面引用對自己有利的條款來

擴大自己利益，同時明顯限制和侵犯了消費者的權

利，與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相違背，這種與中

國法律相衝突的行業慣例，即便是國際慣例，絕對不

允許成為抗辯理由，這種做法也不應受到支持。 

 

(四) 超售行為是否構成詐騙罪 

在討論這個問題時，我們需要首先看一下詐騙罪

的構成要件。詐騙罪的客觀要件要求，行為人實施了

欺詐行為，使對方產生錯誤認識，並陷入錯誤認識後

做出財產處分受到財產損害，主觀上要求直接故意並

且以非法佔有為目的，數額上要求較大。欺詐行為可

以是不作為，即應當告知而不告知，故意隱瞞真實情

況，航空公司未告知超售航班的行為符合了欺詐行

為，乘客誤以為百分之百有座位可登機，而支付價款

購買機票。但是主觀上值得考量，航空公司主觀上欺

詐的確是直接故意，但是卻不是以非法佔有為目的，

作為一種銷售策略和行業習慣，航空公司是為了提高

自己的利益而超售，沒有給旅客提供座位的話也會進

行退改簽，而不是為了非法佔有旅客財產不予返還

了，所以缺少主觀構成要件，因為沒有非法佔有旅客

財產的結果，主觀上沒有惡意，就沒有詐騙數額一說

了，所以還是不能依照《刑法》來解決問題。 

 

 

三、自身權益，積極維護 

 

(一) 航空公司的賠償金額較低 

在解決方案方面，中國目前沒有關於超售問題的

航空公司後續服務的明確規定，但是可以參照《中國

民用航空旅客、行李國內運輸規則》第 29 條和第 23

條都明確了因航班晚點、取消的航空公司責任10，其

中給予旅客免費退改簽並多退少不補政策是明確規

定的，中國的航空公司對於超售時明顯的航空公司一

方責任，跟旅客無關，根據當然解釋更加適用本條規

則。所以在免費退改簽服務的通行做法後，中國各航

空公司對於經濟補償方面值得考究，多數的航空公司

官方網站並沒有列出具體規定，均可參照航班延誤時

的規定來確定賠償金額，下面列舉幾個明確了超售情

況經濟補償的航空公司，四川航空承諾，旅客可以免

費退票，同時可獲賠人民幣 300 至 800 元不等，改簽

也可獲賠上述金額，改簽後等待的時間為 2 至 4 小時

內免費提供酒店休息。春秋航空規定，免費退改簽後

給予人民幣 200 元的經濟補償，改簽後續航班等待 4

小時以上提供酒店免費休息。山東航空和海南航空公

司在提供免費退改簽的情況下，補償票面金額的

30%，低於人民幣 200 元的補償人民幣 200 元，超過

4 小時提供免費休息的酒店。深圳航空則對於改簽後

的票價多退少不補，等待超過 4 小時賠償票面金額的

30%，超過 4 小時不足 8 小時，賠償 60%，8 小時以

上 100%賠款，所有賠償金額低於人民幣 200 元的按

照人民幣 200 元賠償。 

在賠償的方面，我們對比一下其他國家的航空公

司規定，很多國外的乘客們將因超售行為或者航班延

誤導致暫停成為“中頭彩”，直接標明了國外航空公

司的賠償服務是有多麼豐厚！美國的達美航空公司

對於超額售票的航班，客服人員會告知乘客航班的超

額售票情況，為乘客免費提供住宿服務，免費退改

簽，同時提供旅行積分代金券可以用於購買一張此後

的去往任意目的地的機票，或與旅遊相關達美公司業

務下的其他服務，根據規定現實，該代金券的實際兌

換金額相當美金 500 元左右。加拿大航空公司的官網

顯示，航班在起飛前如果超售官網上會登出提示，飛

往法國的航班超額售票導致乘客暫停，提供兩次免費

撥打電話、發信息或者郵件的服務，免費退改簽，同

時提供免費食宿，並且賠償 500 歐元，飛往德國的航

班與飛往法國的航班提供的服務都一樣，但是賠償金

額為 600 歐元。英國航空規定，超售的航班會明顯標

明，將會給予乘客免費退改簽和休息旅店及餐飲，

1,500 公里以內的行程予以 250 歐元的賠償，1,500 到

3,500 公里的行程賠償 400 歐元，其餘 600 歐元。經

過大量的比較來看，歐洲、美國和加拿大的國航公司

多是最少賠償票面金額相等的數額，等待時間超過 6

小時的將賠償票面金額的兩倍，一般都是在 200 歐元

至 600 歐元的賠償區間內，這裏不再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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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對於超額售票的處理方式各國航空公

司由於主觀過錯都會免費提供退改簽和免費的食

宿，關鍵問題是事前是否有提示和賠償金額的數目。 

乘客在交付金額購票之後，便於航空公司達成了

一個運輸合同，提示乘客航班的超額售票情況是航空

公司必須盡到的合理說明義務，這點中國的航空公司

完全沒有做到，法律法規也沒有明確規定。 

而且，在賠償金額這一點上，歐美的航空公司可

以說絕不吝嗇補償，即使是最低額度的 200 歐元左右

也遠遠超過中國的一般賠償金額，由於中國的廉價航

空近幾年的票價都比較低，國內航綫航班多數維持在

人民幣 300-800 元的票價，個別超過人民幣 1,000 元

的機票多是航綫很長的偏遠地區，偏遠地區由於搭乘

人數較少所以超售導致誤機現象也幾乎沒有聽說

過，對於人民幣 300-800 元的賠償那麼根據國內公司

的規定可以看出，上文提到的川航、海航等都是賠償

人民幣 200 元左右了，根據大量瀏覽新聞的結果，筆

者也在所能看到的範圍內總結出，幾乎都是賠償人民

幣 200 元，目前沒有看到個別的高額金額賠付消息。 

事實上來講，選擇了空中運輸的乘客初衷大多數

都是為了節省時間，超額售票引起誤機直接導致的便

是耽誤時間，對於有急事的乘客來說，一不小心就耽

誤了大事，可能是一筆數目不小的生意，可能是公司

的重要會議，更嚴重一點，乘客因遲到而被辭職等等

都有可能發生，由於超額售票是航空公司的營銷策

略，乘客無法登機完全規則於航空公司，關鍵的是耽

誤的時間如何補償，人民幣 200 元的賠償金顯然對於

有急迫需求的乘客是不公平的。 

有資料在表明超售的合理性中指出，“國內航空

公司每超售一萬張機票，受影響的大概有 4 名乘客，

不實行超售的話，保守估計將虛耗 200 個座位，按每

個座位 500 元計算，將損失 10 萬元”11，另一個角度

來看，航空公司從超售行為中每年至少節省了 10 萬

元，而大概有寥寥數幾的旅客受到影響，這些個別因

航空公司為維持利益而成為了犧牲品，只賠償人民幣

200 元是不是太不公平了呢！於情於理，航空公司都

必須為這些暫停乘客提供豐厚的補償。12 

那麼提供了補償後，是不是就此可以結束了呢？

並非如此，乘客還可以要求後續補償。根據《合同法》

第 112條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

務不符合約定的，在履行義務或者採取補救措施後，

對方還有其他損失的，應當賠償損失。第 113 條規定，

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

合約定，給對方造成損失的，損失賠償額應當相當於

因違約所造成的損失，包括合同履行後可以獲得的利

益，但不得超過違反合同一方訂立合同時預見到或者

應當預見到的因違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損失。乘客在接

受航空公司的賠償金額後，還有其他損失的應當賠償

損失。也就是說，航空公司在各公司規定中有關超售

後的賠償金額的規定，僅是針對一般情況下的乘客損

失，即乘客沒有其他財產或人身損失的情況下，如果

乘客因此而發生了其他損失，如因遲到被辭退、購買

的生冷鮮活品因此腐敗損壞，航空公司仍然需對這些

損失賠償。 

 

(二) 增加法律法規及管理規定，明確數額 

如前文所述，對於航空公司的告知義務中國並沒

有十分明確的法律規定，只有 2007 年民航總局發出

的《關於規範客票超售有關問題的通知》13，其中僅

規定了航空公司應當對於超售情況向旅客行使告知

義務，對於賠償金額也沒有明確規定，而各航空公司

也並沒有認真履行該通知。該通知的意義在於明確了

航空公司的告知義務，讓乘客可以明確的依據《消費

者權益保護法》第 8 條維權，但是用來約束航空公司

還是不夠力度，然而這個如此重要的通知卻在網上怎

麼也找不到了，所以明確航空公司的告知義務和通知

方式是當務之急。 

隨着乘客越來越多，航空公司超售的座位比例也

應當做出統一的明確數字範圍，國際上是超售

3-5%14，但是航空公司是否嚴格按照這個比例來超售

我們不得而知，這點需要民航總局加強監督，所以超

售的告知義務、超售比例和具體賠償範圍都需要制定

一個可以參照的標準。 

另外，超售現象現在在中國不被廣泛接受，但是

在國際上確實十分普遍，機票超售數據控制的合理，

後續賠償數額令人滿意，可以對乘客和航空公司都有

利，這是個雙贏的結果。所以民航局可以參照國際上

的做法，例如選出志願者等方式，明確在規定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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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航空行業劃定出規範的秩序，也讓消費者們瞭解到

超售並不是一定非常糟糕，慢慢讓中國群眾接受。 

 

(三) 提前電詢，積極維權 

由於目前中國的航空公司均不會事先主動告知

航班是否出售，那麼我們消費者只能盡到所有的注意

義務提高警惕了！一些航空公司，如川航，明確說明

旅客詢問的話會告知，所以旅客可以提前電詢查證，

如果發現所要乘坐的航班超售，提前值機是避免淪為

暫停旅客的好辦法。如果不幸成為了暫停旅客，請保

存好相關證據，以事後尋求損失賠償。很多旅客認為

幾百元的機票去打官司費心費力！其實暫停旅客們

可以自行聯繫消費者協會，進行集體訴訟，集體訴訟

由於證據多而且訴訟主體可靠，勝訴的幾率很大，我

們不是為了幾百元訴訟，而是為了平衡住商家與消費

者的合法地位，不能讓“店大欺客”的現象肆無忌憚

發生，更不能讓商家使用欺詐行為逃脫法律責任，運

用法律手段去規制商家“大權小責”的情況，使得市

場經濟秩序得以公正公平。 

 

 

四、結語 

 

超額售票現象不只發生在航空領域，還發生於餐

廳預訂和酒店預訂等等的銷售領域當中，這種現象雖

說可以保證經營者的利益最大化，但是對於乘客們來

說是極不公平的，正如費安玲和武高漢所說，國際慣

例不一定適合於中國國情，中國現在的社會情況還無

法接受這一行業規定，用行業習慣來逃避《合同法》

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所規定的義務實在不妥，航

班超售現象如果把握不好就是對消費者的極大侵

害，數據把握得當、賠償補償合理，才能做到雙贏。 

 

 

 

註釋： 

                                                 
1 王珂冰：《機票超售的“秘密”》，載於《中國民航報》，2015 年 3 月 2 日，第 6 版。 

2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 8 條：消費者享有知悉其購買、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務的真實情況的權利。消費者有權

根據商品或者服務的不同情況，要求經營者提供商品的價格、產地、生產者、用途、性能、規格、等級、主要成分、

生產日期、有效期限、檢驗合格證明、使用方法說明書、售後服務，或者服務的內容、規格、費用等有關情況。 

3 趙亞芸：《祥鵬公司超售機票只賠 200 元，稱是國際慣例引爭議》，載於央廣網，2016 年 5 月 4 日 

4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 16 條：經營者向消費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應當依照本法和其他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履行

義務。經營者和消費者有約定的，應當按照約定履行義務，但雙方的約定不得違背法律、法規的規定。經營者向消費

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應當恪守社會公德，誠信經營，保障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不得設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條件，

不得強制交易。 

5 王治國、田思倩：《超售機票是個什麼鬼？耽擱了“羅馬假日”，該如何賠》，載於《人民法院報》，2016 年 12 月 12

日。 

6 王飛：《機票超售頻發生，源於國際慣例？》，載於《廣州日報》，2015 年 12 月 23 日，第 5 版。 

7 《合同法》第 60 條：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全面履行自己的義務。當事人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根據合同的性質、目

的和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 

8 《合同法》第 42 條：當事人在訂立合同過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給對方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1)假借

訂立合同，惡意進行磋商；(2)故意隱瞞與訂立合同有關的重要事實或者提供虛假情況；(3)有其他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的

行為。《合同法》第 107 條：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的，應當承擔繼續履行、採取補

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 



超額售票法律問題研究 

 

- 165 - 

 

9 《合同法》第 39 條：採用格式條款訂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

並採取合理的方式提請對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責任的條款，按照對方的要求，對該條款予以說明。 

10 《中國民用航空旅客、行李國內運輸規則》第 19 條：航班取消、提前、延誤、航程改變或不能提供原定座位時，承運

人應優先安排旅客乘坐後續航班或簽轉其他承運人的航班。因承運人的原因，旅客的艙位等級變更時，票款的差額多

退少不補。《中國民用航空旅客、行李國內運輸規則》第 23 條：航班取消、提前、延誤、航程改變或承運人不能提供

原定座位時，旅客要求退票，始發站應退還全部票款，經停地應退還未使用航段的全部票款，均不收取退票費。 

11 同註 6。 

12 周聖武、張興永、吳宗翔：《航空公司超額訂票的收益分析》，載於《大學數學》，2003 年第 3 期。 

13 《超售機票不能“偷着來”》，載於《法制晚報》，2016 年 5 月 4 日，第 3 版。 

14 同註 6。 


